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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0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30 在江西省萍乡市跃进北路 165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6名,代表股权数 140,000,0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3.6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大会以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合法拥有的煤电业务相关整体资产与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萍矿集团")合法拥有的玻璃厂整体资产进行置换。 

    1、定价依据。置换双方同意以 2004 年 3月 31 日作为审计及评估基准日,本次 

置换交易的定价以经天津华夏松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评估的该等置出、置入 

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作价依据。截止 2004 年 3月 31 日,本次拟置出煤电资产审计帐面 

价值为 19704.20 万元,评估值为 21455.38 万元；拟置入玻璃资产的审计帐面价值 

为 22282.92 万元,评估值为 25489.82 万元。 

    2、交易价格。置换资产以截止 2004 年 3月 31 日的审计值和评估值为基础,双 

方签订《资产置换协议》,安源股份煤电资产作价 21397.47 万元,萍矿集团玻璃资 

产作价 22205.59 万元,作价差额 826.12 万元由安源股份于资产交割日以现金方式 

向萍矿集团支付。 

    本次资产置换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董事会重大资产置换公告及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本次资产置换属重大资产置换行为,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 

有关规定,涉及本次交易的持有 135,056,688 股的关联方股东未参与表决,故对本 

议案有表决权的股票总数为 4,943,312 股。 

    大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4,943,3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议 

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考虑公司的经营现状和长远发展,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1、将第四条"公司住所：江西省萍乡市昭萍东路 3号邮政编码：337000。"修 

改为"公司住所：江西省萍乡市跃进北路 165 号邮政编码 337000。" 

    2、将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煤矸石综合开发利用 

、煤矸石发电及其技术服务,煤炭生产、销售,汽轮发电机的维修,客车空调及其 

他制冷设备的制造、销售和维修安装,汽车制造、销售(不含小轿车),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零部件制造、销售、物质贸易,焊丝、管道丝等产品的生产、销售,玻璃 

及玻璃深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安装,工程机械及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及销 

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浮法平板玻璃制造、镜片制造 

、玻璃家俱制作、镀膜等、包装箱制造(不含商标)、浮法平板玻璃生产技术咨询 

服务、汽车货运、熔窑砌筑、烤窑及玻璃深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安装;汽车 

制造、销售(不含小轿车),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制造、销售、物资贸易,客 

车空调及其他制冷设备的制造、销售和维修安装,工程机械及机电产品的设计、 

制造及销售;焊接材料、管道丝等产品的生产、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 

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大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14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王建华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 

    同意席保锋先生担任董事职务。 

    大会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 14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潘兴高律师及陈浩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4 年 11 月 20 日 


